
评比达标表彰审核、审批流程图








主办（承办）部门应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评选条件、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在适当范围内公布。各单位确定的推荐对象，应当在本地区本系统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内容一般包括推荐对象基本情况和简要事迹等。





对已批准的表彰项目，各有关部门要在正式开展活动的3个月前制定实施方案，并将实施方案报省协调小组办公室审核备案后，再按规定要求进行。





因临时性重大事件、重要专项工作需进行一次性表彰的，可单独申请





每年度表彰项目的设立、调整或变更，由主办（承办）部门在上一年度10月底前将申请材料报送省协调小组办公室。





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申请





将评比达标表彰结果报省人社厅相关部门批准





  承办处室：人事处          电话：0351-3580267       举报电话：3580320








